
 

股票简称：烽火电子              股票代码：000561             公告编号：2013--017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1、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烽火电子”）本次解除

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77,037,508 股，占总股本的 12.9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3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电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为：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非流通 A股股东所持 A股股份每 10 股缩

为 5股；同时，以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本公积向本方案实施股权变更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每 10 股股份获得转增 1股。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流通股获送 2.7 股。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

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4 月 27 日，经过 2009

年 5 月 6 日召开现场相关股东会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9 年 9 月 28 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4、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宝市中法破字第 14-53 号《民事裁定

书》，同意依照烽火电子《重整计划》，将烽火电子出资人让渡的股份限售流通股

54,195,320 股、无限售流通股 21,370,328 股划转至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电子集团”）。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宝市中法破字第

14-64 号《民事裁定书》，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行应让渡的限售流

通股 334,620 股划转到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省分行、陕西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蔡绍欣已向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偿

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1,137,240 股。截止目前，电子集团持有烽火电子股份

77,037,508 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  

在烽火电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除做出法定承诺外，公司原第一大非流通股

股东宝鸡市国资委作出如下特别承诺：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前，对于未明确表示同

意股改方案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及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存在其应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

股份被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且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未能

解除其应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股份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承诺在依据重整计

划让渡的国有股数额内对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代为

垫付后，上述股东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征得宝鸡市国资委或公司重

组方的同意，并偿还代为垫付的股票或折算成款项偿还后，由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承诺：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依照经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生效的公司重整计划取得流通股股

东和非流通股股东让渡的相关股份的前提下，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

同意承继宝鸡市国资委上述承诺中的权利和义务。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过程中，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陕西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蔡绍欣、农二师绿原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北京海问集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宝鸡支行劳动服务公司

6家非流通股股东代为垫付股改对价，共计 2,055,240 股。其中，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陕西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蔡绍欣已向陕西电子信息集

团有限公司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1,137,240 股；农二师绿原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北京海问集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宝鸡支行劳动服务公司三家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尚未执行股改对价安排，其持有的股份上

市流通之前，应征得电子集团的同意，并偿还代为垫付的股票（上述各自持股数量

的 50%，合计 918,000 股）或折算成款项偿还后，由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

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限

售股份情况（股）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后持

有限售股份情况（股） 

农二师绿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20,000 720,000 

北京海问集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6,000 36,000 

中国银行宝鸡支行劳动服务公司 1,080,000 1,080,000 

合    计 1,836,000 1,836,000 

 

2、其他承诺的执行情况  

限售股持

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集团"）在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不会

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同时电子集团将促使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截至目前，

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

形。 

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电子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将

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电子集团承诺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以公

允合理的价格和条件为基础订立交易条款，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上市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决策

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

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

形。 

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性的承诺：在本次分公开发行完成后，在电子集团作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期间，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

立、业务独立"。 

截至目前，

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

形。 

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所持股份限制转让的承诺：电子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受让的上市公司的

相关股份自过户至电子集团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且该股份的锁定

解禁日期不得早于烽火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解禁

日期。上述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如拟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执行。 

截至目前，

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

形。 

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电子集团在对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重组所作承诺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的承诺：电子集团将督促烽火集团依法严格履行国有股东的职责，

履行已作出的各项承诺，如果烽火集团不能履行承诺，且其应当向上市公

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电子集团愿意为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目前，

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

形。 

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若拟购买资产于本次重组完成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09 至2010 年度

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低于人民币 13,820.95 万

元，则烽火集团和电子集团同意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向回购其

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烽火集团认

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已履行完

毕，电子集

团不存在

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陕西电子 本次重大重组军品业务相关资产转移到长岭股份后，若军品资产转移相关 已履行完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的有关免税手续尚未办好，烽火集团不向长岭股份收取本次军品转移涉及

的价外流转税款项，相关税费由烽火集团支付和承担，若烽火集团无法支

付或无力承担相关税费，则由电子集团支付和承担相关税费。 

毕，电子集

团不存在

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出售资产协议》，按“人随资产走”

原则，烽火集团员工随资产进入上市公司，电子集团承担出售资产相关人

员的安置工作。 

已履行完

毕，电子集

团不存在

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如果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后，有债权人向长岭股份提出偿债要求时，电子集

团应向长岭股份足额提供偿债资金。作为进一步保证措施，电子集团须在

在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日之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在中国工商银电子集团已在

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日（2010 年 1 月 31 日）之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在中国

工商银行姜城支行以电子集团公司名义开立账户，存行姜城支行以电子集

团公司名义开立账户，存入人民币 300 万元，作为出售资产所含全部债务

的偿债保证金。同时，若债权人以偿债为由，拟通过司法程序冻结、查封

长岭股份资产时，电子集团应同意首先以保证金存单提供质押保证，若保

证金金额不足以担保时，应在十个工作日内补足。若由于电子集团怠于履

行担保责任，导致长岭股份资产被冻结、查封且造成实际损失时，长岭股

份有权直接或通过司法程序向电子集团提出索赔。 

已履行完

毕，电子集

团不存在

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陕西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根据电子集团和长岭股份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及电子集团出具的《关

于对<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可能承担税费的情况说明>的

确认函及同意全额承担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可能产生相

关税费情况的承诺》，电子集团将全额承担本次重组中资产出售产生的相

关税费。 

已履行完

毕，电子集

团不存在

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0 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77,037,50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9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备

注 

1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77,037,508  77,037,508  12.93  0  

 合  计  77,037,508  77,037,508  12.93  0  

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违规减持存量股份的情形。 



 

 

五、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8,895,558 13.24% -77,037,508 1,858,050 0.31% 

1、国有法人持股 78,837,508 13.23% -77,037,508 1,800,000 0.30% 

2、其他内资持股 36,000 0.01% 0 36,000 0.01% 

3、高管股份 22,050 0% 0 22,05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16,949,143 86.76% 77,037,508 593,986,651 99.69% 

1、人民币普通股 516,949,143 86.76% 77,037,508 593,986,651 99.69% 

三、股份总数 595,844,701 100% 0 595,844,701 100%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持股变化情况 

(1)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持股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限售

股份情况（股）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前持

有限售股份情况（股）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 252,085,786 注 1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 77,037,508 注 2 

宝鸡市国资委 49,074,365 0 注 3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8,640,000 - 注 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4,680,000 0 注 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3,100,000 0 注 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2,730,375 0 注 5 

宝鸡市渭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898,929 0 注 5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20,000 0 注 5 

宝鸡市金台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654,291 0 注 5 

上海鑫黎实业有限公司 625,000 0 注 5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 0 注 5 

河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88,000 0 注 5 

石家庄大明铜业有限公司 270,000 0 注 5 

上海步欣工贸有限公司 108,000 0 注 5 

上海星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5,000 0 注 5 



 

旬阳县达名工贸公司 72,000 0 注 5 

陕西东大经贸公司 36,000 0 注 5 

蔡绍欣 720,000 0 注 5 

陕西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 216,000 0 注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1,338,480 0 注5注

2 
农二师绿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20,000 720,000 注 6 

北京海问集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6,000 36,000 注 6 

中国银行宝鸡支行劳动服务公司 1,080,000 1,080,000 注 6 

高管股份 -- 22,050  

注 1：2010 年 1 月 29 日，烽火电子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长岭（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0】130 号），烽火电子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该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 252,085,786 股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上市。 

注 2：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宝市中法破字第 14-53 号《民

事裁定书》，同意依照烽火电子《重整计划》，将烽火电子出资人让渡的股份限售

流通股 54,195,320 股、无限售流通股 21,370,328 股划转至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宝市中法破字第 14-64 号《民事

裁定书》，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行应让渡的限售流通股 334,620 股

划转到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陕西

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蔡绍欣已向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了代为垫付的

股份共计 1,137,240 股。 

注 3：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宝市中法破字第 14-53 号《民事

裁定书》，将冻结在宝鸡市国资委证券账户中的应让渡股份 45,555,320 股划转给陕

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剩余限售股份已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解禁。 

注 4：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宝市中法破字第 14-53 号《民事

裁定书》，将破产管理人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划转给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注 5：已经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解禁。参见烽火电子 2010 年 11 月 22 日公告的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0—

043）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注 6：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尚未执行股改对价安排，其持有的股份上市

流通之前，应征得公司实际控制人暨国有股份持有人的同意，并偿还代为垫付的股

票或折算成款项偿还后，由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股改实施后至本次解除限售前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10 年 11 月 22 日 18 19,959,260 3.35% 

2 2013 年 9 月 7日 1 252,085,786 42.31%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自获得所持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止，本次烽火电子相

关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承诺，烽火电子董事会

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2、本次烽火电子相关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主体、条件、数

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六、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暂无计划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

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5%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并提交了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承诺：未来若计划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

的，将按照相关规定，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

示性公告。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情况； 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

保情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书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9 月 7 日 




